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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专志付梓了。藉此机会，我在这里写几句前面的话。

1995年7月，省纪委常委会决定编一部纪检监察志，以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

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长达46年的广东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

行政监察工作情况忠实地记录下来。这件事可以说是时不我待了。在近半个世纪的

时间里，仅省纪委书记就有七任，至于副书记一职的人事变动就更多了。在纪检监

察岗位上工作过的老前辈，他们中有些已先后辞世，但他们的业绩却是值得后人永

远铭记的。至今仍健在的老纪检、老监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活的

档案。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抓紧时间充分地利用和开发这个宝库，如果我们让前辈

们所开创的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事业永远湮没在历史的浮尘里． 那我们就要愧

对前人，就会给后人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盛世修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利

在今朝，功传久远，经世致用，惠及后昆的一件盛事。因此可以说，编一部广东纪

检监察志，正是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责任所在，也算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份精神财

富。

腐败问题作为世界性的一种顽症，其出现非自今日始。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

经济高度发达，法制已经相当完备的工业化国家里亦屡见不鲜。对仍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并且实行对外开放的今日中国来说，由于主观的、客观的；历史的、现

实的；社会的、体制的等种种原因，不必讳言，腐败现象不但存在而且目前正处于

高发期。有腐败就有反腐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宗旨都决定着我们党与腐

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通过全党锲而不舍的努力，使腐败现象在我们党和干部队伍中能够得到有效

的遏制，并最终解决好这个问题。纪检监察机关的任务，就是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搞好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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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这方面，《广东纪检监察志》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一览近半个

世纪来我省开展反腐败、正党风的不平凡的战斗历程，可以领略真正的共产党人如

何同各类腐败分子反复较量并战而胜之的无限风光，并进而为我们党那种一以贯之，

坚韧不拔地进行自我完善工作的执著精神所折服。

《广东纪检监察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省纪委、省监察厅编志办的同志

们为完成这部百多万言的志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虽然我国有悠久的修志历史，但

编写一部大型的省一级的纪检监察志，却是一件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数十

年来，仅馆藏的广东纪检监察工作方面的档案就达5915卷，文字数以亿计，未入库

而有参考价值的各种文字材料更为可观。这些资料都要一一检阅，并根据需要而摘

抄、辨析、订正、整理，其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编志办的同志们爬罗剔抉，甘于

寂寞；焚膏继晷，字斟句酌；框架七改，文稿数易；寓褒贬于叙事，记得失于行间。

为编好这本志书，他们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各市负责撰稿

的同志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修志的人没有入志，但我相信，纪检监察工作的

后来人，以及研究广东党的纪律检查史和行政监察史的人们是会感谢他们的。

我国历来重视志书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广东纪检监察志》是我省党

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全书，是我省纪检监察信息的总库。本志所引用

和收入的各种数据和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而且许多材料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世，

其权威性和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我希望本志所记录的前人和今人开展纪检监察工

作，行使纪检、监察机关职能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能对后人进一步提高本身的政治

思想及业务工作水平，继续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使纪检监察

工作更好地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所借鉴，有所裨益。

编这样一部时间跨度大，涉及纪检监察工作方方面面的大型志书，虽然我们殚

精竭虑，未敢掉以轻心，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缺乏编志方面的经验，难免存在这

样那样的缺点和纰漏，祈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不吝指正。

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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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反映建国以

来广东省纪检监察工作的情况，资治存史，以垂久远。

二、本志系广东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合志。根据实际情况，纪检和监察工

作采取宜分则分，宜合则合的方法表述。对要分开叙述的工作，则先写纪检工作，接着写监察工

作，最后写合署后的纪检监察工作。

三、本志的时间断限，上限为1950年3月，即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时起；

下限为1．995年12月，即本志开始编纂时止。个别市的纪检机构成立较早，特据情上溯。对某些

跨年度的重要事项，为体现其完整性和连贯性，则酌情下延至1996年2月。时间跨度凡46年。

四、本志的框架为梯级结构，分章、节、目三个层次。全志以时为经，纵串史实；以事为

纬，横排门类。各章节的开头，多写有短小引语，以统摄全篇。

五、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图、照片。文体主要有记、志、传等，均使用现代规范

书面语。 ．

六、本志的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记事；对延续发生的同一事项，则采用纪事本末体的记

事方法。

七、建国以来广东省各地的行政区域和隶属关系变化很大。为求实存真，新建地级以上市的

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沿革和工作概况，均从该市正式设市之日写起，此前的情况在原主管市(地

区)的有关章节中介绍。海南行政区的情况，则写至1988年3月建省时止。

八、凡省(委)纪委、省(委)监委的书记及专职副书记和省监察厅(省人民监察委员会)

的厅长(主任)，不论在世与否，均收入其简历，但不作评价。在正文或附表中所提及的领导人

任职时间，凡未注明终止年月的，均表示到本志记事的时间下限1995年12月仍在职。收入本志

的纪检监察系统先进人物，均曾受过省级以上领导机关的表彰奖励。

九、会议、文件、职务、组织机构、政治运(活)动等专有名称，一律使用全称；名称过长

书写不便者，则在该名称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下文所用的简称。

十、各种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字表示。计量单位使用国家公布的法定用语，个别地方沿用习

惯叫法，如用“亩”表示面积。

十一、本志所列各种金额，凡未注明货币名称者，均系指人民币。对新旧版人民币的币值未

作折算，1955年3月以前人民币1万元等于以后的1元。

十二、本志所称的“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称的“解放后”，系指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当地以后。广东各地解放的时间有早有迟，广州解放的时间为1949年lO月14日。

十三、本志的资料，均取自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广东省监察厅档案

室；各市的情况，则由各市纪检监察机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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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简称粤，位于中国大陆的南部，全省总面积17．8万平方公里。到1995年末，全省常

住人El为6867．77万人。全省设广州、深圳2个副省级市，19个地级市．32个县级市，42个县

级区，46个县(其中3个民族自治县)以及管辖东沙群岛；基层设置1646个镇(乡)、337个

街道办事处。

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544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工农业总产值为10780亿

元，比1978年增长了179倍；城镇居民人均年收人为6849元，比1978年增长了14．8倍；农民

人均年收入2699元，比1978年增长了13倍。

到1995年底，全省有中共党员273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98％。全省基层党组织15．98

万个，其中党委6502个，总支部8651个，支部14．5万多个。

广东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从1950年3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

和1951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到1995年，已走过4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

程。

建国之后，广东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经历了四个时期：(1)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广

东省委纪委)时期，即1950年3月至1955年9月。这一时期，全省共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

125个，配备了专职干部266人。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了解党员和党

组织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中和党的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违犯党纪问题和不正确的倾向；二是加

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实现全党的统一和集中；三是审批案件和受理党员群众的申诉控告。(2)

中共广东省监察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监察委员会)时期，即1955年9月至1966年。1955年9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监察委员会，代替原纪律检查委员会。1959年2月，

中共广东省监察委员会改称中共广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到1965年末，全省共建立党的监察机构

1587个，有专职监察干部2313人。党的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和党员

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受理群众对党

的组织和党员的检举、控告及党员对处分不服的申诉。(3)党的监察机关被破坏时期，即1966年

5月至1976年10月。这是我们党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0年，在这10年中，广东党

的监察机关于1967年2月被撤销，监察机关的干部被调离机关或下放劳动，党的监察工作遭到

了全面的破坏。(4)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时期。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决定，中央和县以上党委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1978年4月召开的中共广东省第四届一次

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3年2月24日至3月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

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据此，是年3月18日，中共广

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称改为“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纪委”)。此后，

广东省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发展较快，到1993年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全省2个副

省级市，19个地级市，119个县(市、区)都建立了纪检机构，1643个乡镇中建立纪检机构的有

1538个，全省有纪检机构6834个。配备专职纪检干部16070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

新建立的纪律检查机构，其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代表

大会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

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同时，要做好三项经常性的工作：经常对

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

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

和申诉。党的十三大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保持了党的十二大的提法，党的十四大在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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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又向全党提出了“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任务。这样，在党的十四大后，反腐败已

成为各级纪委的一项主要工作。这些规定和过去相比，纪律检查机关所担负的任务加重了，工作

范围扩大了。为此，中共中央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权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980年，中共中央

决定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同级党委领导的体制，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

级党委领导为主。党的十二大党章对各级纪委的产生方式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即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产生的纪律检查机关，就不同于党委的一个工作部

门，而是同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班子之一，从而提高了纪委的地位。

建国之后，广东的行政监察工作经历了两个阶段：(1)初建阶段。1951年3月，广东省人民

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1955年2月22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广东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改名

广东省监察厅。1959年7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撤销了广东省监察厅。

从1951年3月建立到1959年7月撤销省监察厅为止，全省共建立了行政监察机关129个，有行

政监察干部338人。行政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督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各部门及所属各级机关

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有无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或损害人民及国家利益的行为；纠举

其中违法失职的机关、部门或人员，予以惩戒或纠正；接受及处理人民和人民团体对政府机关、

企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2)重建阶段。1987年8月15日，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关的通知》。1987年9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

委会议决定组建广东省监察厅。9月1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

立行政监察机构的通知》。1987年11月，省监察厅组建办公。到1993年底止，全省设立了监察

机构588个。重建后的行政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

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贯彻国家法律、法令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情况；受理对国家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由监

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党的十四大后，中共中央决定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经中共广东

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省纪委与省监察厅于1994年1月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关两块牌子，

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对省委全面负责。省监察厅仍属省政府机构序列，

受省政府领导。到1994年12月，除深圳市外，全省20个地级以上市的纪委和监察局合署办公，

120个县(市、区)中有115个市县的纪委和监察局合署办公。到1995年12月，全省共有纪检、

监察机构7958个，配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16658人，兼职纪检监察干部16186人。

40多年来，广东各级党的纪委(监委)和行政监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能，始终围绕党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保证

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维护党纪政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

——做好来信来访和举报工作。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受理有关党风党纪，政风政纪，反腐保

廉问题的检举、控告和党员干部的申诉，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经常性、基本性的工作，是纪检

监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40多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举报工作，在发扬民主，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护党员民主权利，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监督，及时发现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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